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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 
中華民國 101 年 9 月 6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 1010075535D 號令修正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六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法第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依物質之銷售數量徵收之指定公告物質

空氣污染防制費及第二款所定依油燃料之種類成分與數量徵收之空氣污染防

制費，應依其每月油燃料種類、成分標準及性能標準、各銷售批次數量，按收

費費率核算應徵收之費額。其銷售者或進口者應於每月十五日前，依中央主管

機關規定之格式，填具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書及繳款單，並將前月份之空氣污

染防制費，自行繳納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金融機構代收專戶後，以網路傳輸方

式，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但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以書面方式申報。 

第三條  本法第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依其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種類及數量徵收

之空氣污染防制費，應依其每季排放空氣污染物種類、排放量及操作紀錄，按

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所公告之收費費率自行計算申報應繳納之費額。固定污染

源之所有人、實際使用人或管理人，應於每年四月、七月、十月及次年一月底

前，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填具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書及繳款單，並將

前季之空氣污染防制費，自行繳納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金融機構代收專戶後，

以網路傳輸方式，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但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以書

面方式申報。 

前項所稱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種類及數量，指固定污染源正常運作排放空氣

污染物及其具有下列情形致大量排放空氣污染物： 

一、設計不良或操作不當導致設備故障。 

二、維護不當或人為疏失。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因素。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當年度各季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種類及數量，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其個別空氣污染物種類排放量皆於一公噸以下者，得於次年一月底

前，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調整為每年一月底前，將其前一年各季空氣污染

物排放量與空氣污染防制費費額一次申報及繳納。 

前項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排放之個別空氣污染物種類排放量任一季超過

一公噸者，應即依第一項規定申報、繳費。 

第四條  公私場所依前條規定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且其固定污染源排放二種以上

空氣污染物者，應按其個別排放量計算費額，計算公式如下: 

個別空氣污染物費額=個別空氣污染物排放量×收費費率 

第五條  本法第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對營建工程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營建

業主應於開工前檢具登載工程類別、面積、工期、經費、涉及空氣污染防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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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之相關工程資料及自行計算空氣污染防制費費額，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報，經核定費額後，依第六條規定期限繳納至指定金融機構代收專戶。 

依政府採購法需緊急處置之採購相關規定辦理之營建工程，營建業主得報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於指定期限內完成申報繳費作業。 

營建業主未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經查獲已施工者，

應依下列規定之一計算並認定其工期起算日： 

一、屬依法須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執照或許可，且依法應向該管主

管機關申請開工者，以該管主管機關核准之開工日期認定。但依法不

須或未向該管主管機關申請開工者，以該管主管機關核發執照或許可

之日期認定。 

二、屬依法不須取得前款執照或許可者，依下列原則自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查獲之日起往前計算工期之起算日： 

(一)屬地上層之工程，每層最多以九十日計算。 

(二)屬地下層之工程，每層最多以一百二十日計算。 

(三)屬建築法規規定之開挖整地、倉庫、煙囪或圍牆等其他雜項工程

最多以一百八十日計算。 

(四)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之計算方式。 

三、屬前款之營建工程，且為政府機關興辦者，以契約書登載開始執行日

期為工期起算日。 

四、屬第一款已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執照或許可之日期，與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查獲時之施工進度顯不同者，其工期起算日依

第二款規定推算之。 

第六條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繳納期限，依下列規定之一辦理： 

一、依法不須申請開工、使用執照、工程驗收或繳納費額為新臺幣（以下

同）一萬元以下者，應於開工前全額繳納。 

二、繳納費額超過一萬元未滿五百萬元者，得於開工前全額繳納，或於申

請開工前，先繳交二分之一，於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前，繳納剩

餘費額。 

三、繳納費額為五百萬元以上者，得於開工前全額繳納，或於工程期間內，

分期平均繳納，並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各期繳納期限

內繳納完畢。 

四、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之繳納期限。 

第七條  營建工程工程類別、面積、工期、經費或涉及空氣污染防制費計算之相關

工程資料改變，營建業主應於申請使用執照或工程驗收前，檢具相關文件，向

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調整其應繳納費額。 

第八條  各級主管機關依第二條、第三條、第五條及前條規定辦理相關申報審查、

核定及通知等業務時，得視實際需要，委託專責機構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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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執行空氣污染防制費查核作業，得通知該公私場所於十五日

內提報下列計算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量之相關資料： 

一、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平面配置圖。 

二、原（物）料、燃料之購買憑證、揮發性有機物成分含量重量百分比、

含硫量重量(體積)百分比等證明文件及其使用量、產品產量或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操作量等紀錄月報表。 

三、防制設備現場操作紀錄報表、耗材購買憑證及其用量紀錄報表、廢棄

物上網申報遞送聯單資料或其他有關廢棄物處理之相關資料。 

四、與揮發性有機物排放有關之原(物)料回收量、廢水量、廢溶劑量、廢

棄物量與產品產量及上述各種數量之揮發性有機物重量百分比、委託

處理證明等紀錄報表與證明文件。 

五、連續自動監測設施監測紀錄月報表及相關品保品管紀錄資料。 

六、排放管道檢測報告書影本及彙整表。 

七、進貨、生產、銷貨、存貨憑證、帳冊相關報表及其他產銷營運或輸出

入之相關資料。 

八、具有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情況，其與計算排放空氣污染物

有關之相關資料。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與空氣污染物排放相關之文件。 

公私場所未於十五日內提報前項相關資料者，得於期限屆滿前，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展延一次，展延期間不得超過十五日。 

第十條  公私場所依第三條規定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之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

量，其計算依據之順序如下： 

一、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連續自動監測設施之

監測資料。 

二、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空氣污染物檢測方法之檢測結果。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揮發性有機物自廠係數。 

四、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空氣污染物排放係數、控制效率、質量平衡計量

方式。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排放係數或替代計算方式。 

公私場所申報固定污染源揮發性有機物排放量者，應以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規

定計算排放量。但其固定污染源採密閉集氣系統收集揮發性有機物至排放管道者，應

檢具相關資料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得以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計算排放量。 

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所稱排放係數，指固定污染源每單位之原（物）料量、

燃料使用量、產品產量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操作量所排放之空氣污染物排放

量。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自廠係數，指固定污染源依固定污染源揮發性有機物自廠係

數（含控制效率）建置作業要點提出申請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替代計算方式。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設置連續自動監測設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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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計算硫氧化物與氮氧化物排放量；其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

項規定自行或委託檢驗測定機構檢測者，應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計算硫氧化物與氮

氧化物排放量。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計算其空氣污染物排放量者，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

之空氣污染物排放量計算方法計量。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針對以檢測結果計算空氣污染物排放量之固定污染源進行

檢測，其檢測結果換算單位活動強度之空氣污染物排放量，與公私場所申報數值差

異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以查驗結果，重新核算該固定污染源之空

氣污染物排放量，並核定其應繳納之空氣污染防制費。 

前項所稱單位活動強度之空氣污染物排放量，指固定污染源每單位之原

（物）料量、燃料使用量、產品產量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操作量所排放

之空氣污染物排放量，且其計算單位應與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空氣污染物排放

係數估算基礎單位相同。 

第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查核以排放係數或質量平衡計量方式計算空氣污染物排

放量之固定污染源，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重新核算該固定污染

源之空氣污染物排放量： 

一、中央主管機關針對以排放係數計算空氣污染物排放量之固定污染源

設備元件，依指定抽測原則進行設備元件抽測，其抽測結果與公私場

所申報結果不相符。 

二、中央主管機關針對以質量平衡計量方式計算空氣污染物排放量之固

定污染源所使用原(物)料中揮發性有機物成分含量重量百分比進行檢

測查核，其檢測查核結果與公私場所申報結果差異達百分之十以上。 

第十三條  公私場所選擇以排放係數計算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物排放量者，其申報季

排放量與中央主管機關查核結果差異達二倍以上及七．五公噸以上時，應於收到

中央主管機關通知文件之次季起，以質量平衡計量方式計算該固定污染源之空氣

污染物排放量。 

第十四條  公私場所依法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者，各級主管機關應審查核算並通知

其審查結果。其結算不足者，加徵其差額，並限期於九十日內繳納，屆期未繳

清者，逕依本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辦理；溢繳者，充作其後應繳費額之一部分或

依其申請退還溢繳之費用。 

前項溢繳金額未達二千元者，應充作其後應繳費額之一部分。但屬營建工程

者，不在此限。 

公私場所因歇業、污染源設備拆除或其他因素致無須繳納空氣污染防制費者，

得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各級主管機關辦理結算及停徵

作業。 

第十五條  依前條第一項須限期繳清差額之公私場所，有下列原因之一無法於期限

前一次補繳加徵之差額者，得於期限前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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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繳納： 

一、因颱風、地震、水災、土石流、其他天然災害或其他不可歸責於公私場

所之事由，致遭受重大財產損失。 

二、經主管機關查核，應補繳加徵之差額達十萬元以上。 

經核准分期繳納者，應自前條原訂限期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最後一期

繳納之日止，依原訂限期繳納期限屆滿當日郵政儲金一年期定期存款固定利率按日

加計利息，一併繳納，並應一次將各期應繳金額預開票據函送主管機關；有任何一

期票據未獲付款者，主管機關得逕依本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辦理。 

第十六條  公私場所依前條規定申請分期繳納空氣污染防制費時，其申請之文件不合規

定或內容有欠缺者，主管機關應通知其限期於七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駁回其

申請。 

主管機關得依下列標準核准每期應繳納金額及期數： 

一、補繳差額未滿新臺幣一百萬元之案件，得分二至六期繳納，每期繳納金

額不得低於五萬元。 
二、補繳差額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滿新臺幣五百萬元之案件，得分二

至十二期繳納，每期繳納金額不得低於四十萬元。 
三、補繳差額在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之案件，得分二至二十四期繳納，每期

繳納金額不得低於五十萬元。 
前項所稱之分期，每一期為一個月。 

第十七條  公私場所依第三條規定應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有下列情形之一，中央

主管機關得逕依其固定污染源產品產量、原(物)料使用量、燃料使用量、檢

測結果或其他有關資料，計算其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量，核定其應繳

納之空氣污染防制費： 

一、未依規定計算空氣污染物排放量之情形。 

二、因設施故障或其他因素，致無法維持正常操作或廢氣未經收集或防制設

施處理即排放於大氣中，未計算空氣污染物排放量。 
三、未於第九條規定期限內提報空氣污染物排放量相關資料、其補正資料不

足。 

四、產品產量、原(物)料、燃料使用量與其購買量及結算結果不符。 

五、申報之固定污染源數量與實際情形不符。 

六、經中央主管機關查核有第十一條或十二條之情形。 

七、其他未依規定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 

營建業主未依第五條、第七條規定申報、調整空氣污染防制費或提供資料不

完整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逕依查驗結果或相關資料，核定其應繳納

之空氣污染防制費。 

第十八條  公私場所依本法第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繳納空氣污染防制費之固定污

染源，有偽造、變造或以故意方式短報或漏報與空氣污染防制費計算有關資

料者，各級主管機關得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排放係數核算該污染源排放量之二倍計算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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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制費。 

二、其為營建工程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逕依查驗結果或相

關資料以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率之二倍計算其應繳費

額。 

第十九條  公私場所以前條之方式或其他不正當方法逃漏空氣污染防制費者，中央

主管機關得重新計算追溯五年內之應繳金額。應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之空氣

污染物起徵未滿五年者，則自起徵日起計算追溯應繳金額。 

前項追溯應繳金額，應自主管機關通知限期繳納截止日之次日或逃漏空氣

污染防制費發生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繳納當日郵政儲金一年期定期存款固定利

率按日加計利息。 

第二十條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依第三條規定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者，應每日計量

及記錄其須依第九條規定提報之相關紀錄報表。但以質量平衡計量方式推估

揮發性有機物排放量者，得每批計量及記錄第九條第一項第四款之原(物)料回

收量、廢溶劑量、廢棄物量與產品產量等項目及數量，且每季至少計量及記錄一

次。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無法依前項規定計量及記錄者，得報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同意後，改變其記錄項目或頻率。 

第二十一條  依本法第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之固定污染源，有

下列情形之一者，公私場所得免繳納該項空氣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費費

額： 

一、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每季硫氧化物總排放量十公斤以下。 

二、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每季氮氧化物總排放量十公斤以下。 

三、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每季揮發性有機物總排放量一公噸以下。 

四、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使用已依第二條申報油燃料。 

五、每件營建工程核算應繳費額一百元以下。 

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期間內，因天然災害發生，為安

置災民或災區重建所需之營建工程。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情形。 

符合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之公私場所，應依本辦法規定申報空氣污染

防制費。 

第二十二條  本法第十六條第一項第二款依油燃料之種類成分與數量徵收之空氣污染防

制費徵收計算基準點，以煉油廠或進口港之成品槽區為準。 

第二十三條  前條成品槽之油燃料種類成分變更時，銷售者或進口者於出槽前未重

新進行檢測並申報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依移動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收

費費率之二倍核算相關批次應繳納之費額並依第十四條規定辦理。 

第二十四條  公私場所因天然災害或其他不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無法依第三條規定申

報或繳納空氣污染防制費者，應於其原因消滅後三十日內由申報義務人檢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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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料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據以調整申報或繳納期限。 

第二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將第二條、第三條所定之徵收與申報作業、第九條所定之

審查與查核作業、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與第二項之核定自廠係數與同意變更排

放量計算依據及第十一條至第十四條、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所定之結算、核算、

核定、追補繳作業等事項，委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理。 

第二十六條  公私場所依第二條、第三條、第五條及第七條規定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者，

其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資料、繳費收據、相關紀錄資料及證明資料，應保存六

年備查。 

第二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